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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檔號：(70) in 2/7/CCSA(XX) 

 

致致致致    立法會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事務委員會立法會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事務委員會立法會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事務委員會立法會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事務委員會    
 

 

華員會有關公務員華員會有關公務員華員會有關公務員華員會有關公務員〝〝〝〝規定工作時數規定工作時數規定工作時數規定工作時數〞〞〞〞的意見的意見的意見的意見 

 

1  讓我們先看看下表所反映的現行公務員規定工作時數情况： 

 

每周每周每周每周 

總總總總工時工時工時工時 

包括包括包括包括/不包括不包括不包括不包括 

用膳時間用膳時間用膳時間用膳時間 
涉及涉及涉及涉及職系職系職系職系、、、、職級職級職級職級 

淨淨淨淨工時工時工時工時* 

及及及及用膳用膳用膳用膳情况情况情况情况 
過去工過去工過去工過去工時時時時變遷變遷變遷變遷 

44 小時 

 

包括 

 

. 大部份文職人員 

. 紀律部隊的入境

事務處、政府飛行

服務隊，以及消防

處救護主任 

. 每周淨工時 39 小

時 

. 每天 1 小時用膳 

 

45 

不包括 

 

(涉及 48 個

職系/職級

的文職人

員) 

. 部份文職及户外

執勤的文職人員 

. 每周淨工時 45 小

時 

. 用膳時間為行政

管理上非正式安

排，即使准許，也

不 一 定 是 一 小

時，可能只有半小

時 由 1988 年 開

始，淨工時由每

周 48 減至 45 小

時 
50 小時  

(5 天工作周) 

或 

51 小時  

(6 天工作周) 

 

. 部份文職及户外

執勤的文職人員 

. 第一標準薪級人

員 

 

. 每周淨工時 45 小

時 

. 每 天 1 小 時 用

膳；由於用膳時

間為無薪，不包

括於規定工時之

內，員工用膳時

間的勞保亦具爭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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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周每周每周每周 

總總總總工時工時工時工時 

包括包括包括包括/不包括不包括不包括不包括 

用膳時間用膳時間用膳時間用膳時間 
涉及涉及涉及涉及職系職系職系職系、、、、職級職級職級職級 

淨淨淨淨工時工時工時工時* 

及及及及用膳用膳用膳用膳情况情况情况情况 
過去工過去工過去工過去工時時時時變遷變遷變遷變遷 

48 小時 包括 

郵差  . 每周淨工時 42 小

時 (6 天工作周) 

. 每天 1 小時用膳 

 

消防處救蘐員 

 

一般每更只有半小

時用膳時間，並不

時因須奉召出動而

受影响 

 

消防處內負責 〝控

制〞職務人員 

. 每周淨工時 42/43

小時 (6/5 天工作

周) 

. 每更 1 小時用膳 

 

 

警務人員 2001 年開始，

每周總工時由

51 減至 48 小時 

海關 2008 年職系架

構檢討後，每周

總工時由 51 減

至 48 小時 

懲教署 2011 年 7 月起

試行每周總工

時由 49 減至 48

小時 

54 小時 包括 

消防處內負責   

〝行動〞職務人員 

(按〝24 小時值勤、

48 小時休班〞的模式

輪班工作) 

每 24 小時值勤中，

11 小時為執行職

務；13 小時為體能

訓練、候命、用膳、

和休息 

1990199019901990 年開始，

每周總工時由

60 減至 54 小時 

*淨工時：不包括用膳時間的工作時數 

 

2  由上表可知，公務員規定工作時數情况差異很大，十分複雜，可說〝五花八

門〞。因著不同的職系、職級、工種，以及所謂〝運作需要〞、等級觀念的歷史原

因，不同的規定工作時數，不但為行政管理帶來問題，更影响了員工士氣、分化

了公務員隊伍；不少公務員的規定工時至今仍不包括所謂〝食飯鐘〞(用膳時間)，

此涉及人手不足及職業健康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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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這種情况既不符良好僱佣關係，亦日益有悖於社會公義。香港政府華員會建

議特區政府以更廣闊的視角檢討現行相關的政策，劃一全體公務員每周總工作時

數為 44 小時，並給予他們每天、每更一小時用膳時間(特殊情況另計)，藉此消除

歧視等負面影响，使政府成為公平對待全體公務員、重視僱員職業健康、善待員

工的良好僱主，使政策能與時俱進，成為努力推動〝家庭友善〞及社會進步的倡

導者、實踐者。 

 

4  當局曾多次表示，減工時而維持原薪級表，實際上改善了有關職系、職級的

服務條件，表示〝有問題〞存在。但由上表亦可知，儘管部份職系、職級公務員

的職責性質多年來基本不變，但政府為他們訂定的規定工時，並非一成不變，曾

有所改善。 

 

5  事實上，30、40 年前，本地與海外招聘的公務員待遇，以及男女公務員的〝同

工同酬〞，以至其後的〝同福利〞的實現；女公務員的有薪產假從無到有、由少

到較合理，最終體現的都是政府政策的進步、社會公義的進步，而沒有以削減本

地招聘的公務員與女公務員的薪酬，作為改善的條件和代價。 

 

6  看看去年 10 月，特首曾蔭權在他任內最後一份《施政報告》中突然宣佈向公

務員提供有薪侍產假，以推動〝家庭友善〞、鼓勵生育，以及公務員事務局其後

推出的諮詢文件，亦是政府政策的體現。 

 

7  實際上，隨着時代的變遷，政府的政策與時俱進，作出適時的調整，絕無不

合理之處。公務員規定工時在上世紀因應運作模式、等級觀念等原因釐定之時，

或許有其合理之處。但時移世易，時至今天，工作環境、交通通訊等，都有了巨

大的變化；而近年，社會在良好僱佣關係、職業健康、〝家庭友善〞的意識方面、

在反對歧視、追求社會公義進步等觀念上，更有了很大的提高。 

 

8  殖民地政府多年前已可以做到因應時勢變遷而作出改善；今天，在新的情勢

下，實現了〝港人治港〞的特區政府，應沒有做不到的道理。而公務員規定工時

的減少，既合符時代潮流，也是社會進步使然。一個多世紀以來，世界多個國家

先規範勞工的工時，再逐步縮減，反映的正是時代的進步。因而，公務員的用膳

時間能否納入規定工時，規定工時能否進一步縮減、劃一，如前所述，問題只在

於特區政府的政策取向，而政策取向則取決於當局的治港理念。 

 

9  還必須看到，用膳時間和規定工時能否改善，以及與此同時，為市民提供服

務的質與量不致減低，反映的恰是有關職系人手長期不能滿足服務需求的情况。

要對症下藥，取決於政府能否提供額外的人手和財政資源。當前，欠缺的並非政

府無此財政能力，而只是政府的政策方向和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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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華員會認為，政府有必要根據以下的原則，以更廣闊的視角，去檢討、分析

公務員的規定工作時數： 

 

� 是否合符公平是否合符公平是否合符公平是否合符公平、、、、公義原則公義原則公義原則公義原則？？？？ 

� 為什麼對體力勞動要求較高或需戶外執勤的公務員，例如一、二級工人、

管工等職系，運作上必需較長的工作時數，且每天、每更不能包括 1 小

時有薪用膳時間？理據何在？ 

� 為什麼紀律人員的規定工作時數在回歸後曾有一些改善，為什麼改善有

薪產假和引進侍產假，有關公務員薪酬不必受下調影响；如今尚未劃一

總工時為每周 44 小時的文職和紀律人員，要求規定工作時數作進一步改

善之際，當局就〝警告〞會牽連有關職系的薪酬和服務條件？ 

� 警隊每周總工時已由 59 減至 48 小時，海關亦由 51 減至 48 小時；懲教

署則正在試行由 49 減至 48 小時。為何文職總工時高達 50、51 小時的員

工，其規定工時不能縮減並給予 1 小時用膳時間？ 

當局這種〝厚此薄彼〞、不〝一視同仁〞的做法，是否合符公平、公義原則？

有否構成歧視？ 

 

� 會否製造分化會否製造分化會否製造分化會否製造分化、、、、怨懟怨懟怨懟怨懟、、、、不利於公務員隊伍的穩定不利於公務員隊伍的穩定不利於公務員隊伍的穩定不利於公務員隊伍的穩定？？？？ 

當公務員隊伍中在工時及用膳時間存在明顯差別之時，無可避免會製造分

化、怨懟，這能有利於公務員隊伍的穩定嗎？ 

 

� 有否牴觸職業安全及健康有否牴觸職業安全及健康有否牴觸職業安全及健康有否牴觸職業安全及健康？？？？ 

員工的工時十分冗長，不少還沒有合理的 1 小時用膳及休息時間，即使准許，

也可能只有半小時，並不時因須奉召出動而受影响，月復一月，年復一年，

對員工的職業健康會有什麼負面影響呢？有否牴觸職業安全及健康條例的精

神？ 

 

� 是否為善待僱員之舉是否為善待僱員之舉是否為善待僱員之舉是否為善待僱員之舉？？？？ 

同為全港最大僱主的僱員，需體力勞動及戶外執勤的公務員，享受不到一如

較高級、在室內工作的公務員，所享有的較低的工作時數和納入規定工時的

用膳時間。對前者，僱主拒不提供額外的人手和財政資源去作改善，這是良

好僱主善待僱員之舉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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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繼法定最低工資的實施，標準工時的立法，正擺在政府的面前。提出後者的

理念，無非是為保障〝打工仔〞的職業安全和健康，為推動〝家庭友善〞，使社

會公義得以彰顯。為同一個目的，亦為凝聚公務員隊伍，華員會強烈要求政府檢

討並訂定過渡計劃，劃一全體公務員每周總工作時數為 44 小時，並給予他們每

天、每更一小時用膳時間(特殊情況另作處理)！ 

 

12  華員會衷心希望：藉此，特區政府得以成為公平對待全體公務員、重視僱員

職業健康、善待員工的良好僱主，政策能與時俱進，成為努力推動〝家庭友善〞

及社會進步的倡導者、實踐者和榜樣。 

 

 

 

2012 年 1 月 12 日 

 

 




